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橋簡字第841號

原      告  陳行如 

訴訟代理人  吳剛魁律師

            吳岳龍律師

            蔣宛如律師

被      告  藍健綸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

0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被告所持有如附表1所示之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

存在。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200元由被告負擔，並應於裁判確定之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

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

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42年台上

字第103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業持如附表1所示之3張

本票（以下合稱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

行，並經本院以111年度司票字第1263號裁定准予強制執行

在案（下稱系爭裁定），然原告爭執系爭本票所擔保之借

款，已全數清償完畢，則兩造對於系爭本票債權是否存在，

即有爭執而不明確，致原告在法律上地位有不安之狀態，而

此種狀態復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參諸前開判決

意旨，自應認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是原告自

得提起本件確認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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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告經合法送達，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

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

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緣訴外人即原告之父陳佑榮（以下逕稱陳佑榮）

向被告借款新臺幣（下同）600,000元（下稱系爭借款），

經原告之授權，以原告名義簽發系爭本票，並以自己之名義

另外簽發如附表2所示之3張本票，票面金額共計600,000

元，作為向被告借款之擔保。由於陳佑榮資力不佳，被告要

求陳佑榮再以原告名義，簽發如附表3所示之本票予被告，

以加強擔保。嗣後，陳佑榮果無力清償，被告遂執如附表3

所示本票，向鈞院聲請本票裁定（111年度司票字第735

號），繼而向原告聲請強制執行，原告遂向被告全數清償系

爭借款。詎原告清償後，被告竟再執系爭本票，向鈞院聲請

系爭裁定，然系爭本票與如附表3所示之本票，均係擔保系

爭借款之同1筆債務，而原告業已全數清償，未積欠被告任

何債務，故被告所持有系爭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

甚明。爰提起本件確認訴訟等語，並聲明：確認被告所持有

之系爭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

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依債務本旨，向債權人或其他有受領權人為清償，經其受

領者，債之關係消滅，民法第309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本

票為無因證券，票據債務人固不得以自己與發票人或執票人

前手間所存在之抗辯事由，對抗執票人，然發票人以自己與

執票人間所存之抗辯事由對抗執票人，則非法所不許，此觀

票據法第13條前段反面解釋自明。

　㈡經查，原告主張之上揭事實，有如附表3所示之本票1紙、本

院111年度司票字第735號裁定1份、認定原告已全數清償債

務而撤銷執行命令，並將如附表3所示之本票返還原告之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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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1月29日橋院雲111司執正字第63123號函2份、系爭本票1

份及系爭裁定1份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47至60頁），並經

本院查核系爭裁定全卷無訛（見本院卷第21頁）。而被告經

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陳

述，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視同自

認，本院依上開證據調查結果，堪認原告主張之事實為真

實。從而，兩造既為系爭本票之直接前後手，且系爭本票及

如附表3所示之本票，均係擔保系爭借款，則系爭本票之票

據債權已因原告全數清償系爭借款而消滅，顯因欠缺原因關

係而不存在，是原告訴請確認系爭本票之票據債權對其不存

在，核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持有之系爭本票，對原告之本

票債權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91條第3項。

本件訴訟費用為裁判費3,200元，確定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

金額，並加計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蔡凌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郭力瑋

附表1.

附表2.

編號 發票日 票 面 金 額

（新臺幣）

提示日即利息

起算日

票據號碼 發票人

1. 107年6月21日 100,000元 107年6月22日 0000000 陳行如

2. 107年6月21日 100,000元 107年6月22日 0000000 陳行如

3. 107年6月21日 100,000元 107年6月22日 0000000 陳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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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編號 發票日 票 面 金 額

（新臺幣）

提示日即利息

起算日

票據號碼 發票人

1. 107年6月21日 100,000元 不詳 0000000 陳佑榮

2. 107年6月21日 100,000元 不詳 0000000 陳佑榮

3. 107年6月21日 100,000元 不詳 0000000 陳佑榮

編號 發票日 票 面 金 額

（新臺幣）

提示日即利息

起算日

票據號碼 發票人

1. 108年5月3日 600,000元 不詳 0000000 陳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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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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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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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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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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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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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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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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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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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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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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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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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被告所持有如附表1所示之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200元由被告負擔，並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3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業持如附表1所示之3張本票（以下合稱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行，並經本院以111年度司票字第1263號裁定准予強制執行在案（下稱系爭裁定），然原告爭執系爭本票所擔保之借款，已全數清償完畢，則兩造對於系爭本票債權是否存在，即有爭執而不明確，致原告在法律上地位有不安之狀態，而此種狀態復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參諸前開判決意旨，自應認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是原告自得提起本件確認之訴。
二、被告經合法送達，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緣訴外人即原告之父陳佑榮（以下逕稱陳佑榮）向被告借款新臺幣（下同）600,000元（下稱系爭借款），經原告之授權，以原告名義簽發系爭本票，並以自己之名義另外簽發如附表2所示之3張本票，票面金額共計600,000元，作為向被告借款之擔保。由於陳佑榮資力不佳，被告要求陳佑榮再以原告名義，簽發如附表3所示之本票予被告，以加強擔保。嗣後，陳佑榮果無力清償，被告遂執如附表3所示本票，向鈞院聲請本票裁定（111年度司票字第735號），繼而向原告聲請強制執行，原告遂向被告全數清償系爭借款。詎原告清償後，被告竟再執系爭本票，向鈞院聲請系爭裁定，然系爭本票與如附表3所示之本票，均係擔保系爭借款之同1筆債務，而原告業已全數清償，未積欠被告任何債務，故被告所持有系爭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甚明。爰提起本件確認訴訟等語，並聲明：確認被告所持有之系爭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依債務本旨，向債權人或其他有受領權人為清償，經其受領者，債之關係消滅，民法第309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本票為無因證券，票據債務人固不得以自己與發票人或執票人前手間所存在之抗辯事由，對抗執票人，然發票人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之抗辯事由對抗執票人，則非法所不許，此觀票據法第13條前段反面解釋自明。
　㈡經查，原告主張之上揭事實，有如附表3所示之本票1紙、本院111年度司票字第735號裁定1份、認定原告已全數清償債務而撤銷執行命令，並將如附表3所示之本票返還原告之111年11月29日橋院雲111司執正字第63123號函2份、系爭本票1份及系爭裁定1份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47至60頁），並經本院查核系爭裁定全卷無訛（見本院卷第21頁）。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陳述，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視同自認，本院依上開證據調查結果，堪認原告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從而，兩造既為系爭本票之直接前後手，且系爭本票及如附表3所示之本票，均係擔保系爭借款，則系爭本票之票據債權已因原告全數清償系爭借款而消滅，顯因欠缺原因關係而不存在，是原告訴請確認系爭本票之票據債權對其不存在，核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持有之系爭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91條第3項。本件訴訟費用為裁判費3,200元，確定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金額，並加計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蔡凌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郭力瑋
附表1.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新臺幣）

		提示日即利息起算日

		票據號碼

		發票人



		1.

		107年6月21日

		100,000元

		107年6月22日

		0000000

		陳行如



		2.

		107年6月21日

		100,000元

		107年6月22日

		0000000

		陳行如



		3.

		107年6月21日

		100,000元

		107年6月22日

		0000000

		陳行如







附表2.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新臺幣）

		提示日即利息起算日

		票據號碼

		發票人



		1.

		107年6月21日

		100,000元

		不詳

		0000000

		陳佑榮



		2.

		107年6月21日

		100,000元

		不詳

		0000000

		陳佑榮



		3.

		107年6月21日

		100,000元

		不詳

		0000000

		陳佑榮







附表3.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新臺幣）

		提示日即利息起算日

		票據號碼

		發票人



		1.

		108年5月3日

		600,000元

		不詳

		0000000

		陳行如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橋簡字第841號
原      告  陳行如  
訴訟代理人  吳剛魁律師
            吳岳龍律師
            蔣宛如律師
被      告  藍健綸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
0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被告所持有如附表1所示之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
    存在。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200元由被告負擔，並應於裁判確定之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
    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
    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42年台上
    字第103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業持如附表1所示之3張
    本票（以下合稱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
    行，並經本院以111年度司票字第1263號裁定准予強制執行
    在案（下稱系爭裁定），然原告爭執系爭本票所擔保之借款
    ，已全數清償完畢，則兩造對於系爭本票債權是否存在，即
    有爭執而不明確，致原告在法律上地位有不安之狀態，而此
    種狀態復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參諸前開判決意
    旨，自應認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是原告自得
    提起本件確認之訴。
二、被告經合法送達，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
    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
    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緣訴外人即原告之父陳佑榮（以下逕稱陳佑榮）
    向被告借款新臺幣（下同）600,000元（下稱系爭借款），
    經原告之授權，以原告名義簽發系爭本票，並以自己之名義
    另外簽發如附表2所示之3張本票，票面金額共計600,000元
    ，作為向被告借款之擔保。由於陳佑榮資力不佳，被告要求
    陳佑榮再以原告名義，簽發如附表3所示之本票予被告，以
    加強擔保。嗣後，陳佑榮果無力清償，被告遂執如附表3所
    示本票，向鈞院聲請本票裁定（111年度司票字第735號），
    繼而向原告聲請強制執行，原告遂向被告全數清償系爭借款
    。詎原告清償後，被告竟再執系爭本票，向鈞院聲請系爭裁
    定，然系爭本票與如附表3所示之本票，均係擔保系爭借款
    之同1筆債務，而原告業已全數清償，未積欠被告任何債務
    ，故被告所持有系爭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甚明。
    爰提起本件確認訴訟等語，並聲明：確認被告所持有之系爭
    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
    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依債務本旨，向債權人或其他有受領權人為清償，經其受
    領者，債之關係消滅，民法第309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本
    票為無因證券，票據債務人固不得以自己與發票人或執票人
    前手間所存在之抗辯事由，對抗執票人，然發票人以自己與
    執票人間所存之抗辯事由對抗執票人，則非法所不許，此觀
    票據法第13條前段反面解釋自明。
　㈡經查，原告主張之上揭事實，有如附表3所示之本票1紙、本
    院111年度司票字第735號裁定1份、認定原告已全數清償債
    務而撤銷執行命令，並將如附表3所示之本票返還原告之111
    年11月29日橋院雲111司執正字第63123號函2份、系爭本票1
    份及系爭裁定1份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47至60頁），並經
    本院查核系爭裁定全卷無訛（見本院卷第21頁）。而被告經
    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陳述
    ，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視同自認，
    本院依上開證據調查結果，堪認原告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從
    而，兩造既為系爭本票之直接前後手，且系爭本票及如附表
    3所示之本票，均係擔保系爭借款，則系爭本票之票據債權
    已因原告全數清償系爭借款而消滅，顯因欠缺原因關係而不
    存在，是原告訴請確認系爭本票之票據債權對其不存在，核
    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持有之系爭本票，對原告之本
    票債權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91條第3項。
    本件訴訟費用為裁判費3,200元，確定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
    金額，並加計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蔡凌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郭力瑋
附表1.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新臺幣） 提示日即利息起算日 票據號碼 發票人 1. 107年6月21日 100,000元 107年6月22日 0000000 陳行如 2. 107年6月21日 100,000元 107年6月22日 0000000 陳行如 3. 107年6月21日 100,000元 107年6月22日 0000000 陳行如 
附表2.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新臺幣） 提示日即利息起算日 票據號碼 發票人 1. 107年6月21日 100,000元 不詳 0000000 陳佑榮 2. 107年6月21日 100,000元 不詳 0000000 陳佑榮 3. 107年6月21日 100,000元 不詳 0000000 陳佑榮 
附表3.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新臺幣） 提示日即利息起算日 票據號碼 發票人 1. 108年5月3日 600,000元 不詳 0000000 陳行如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橋簡字第841號
原      告  陳行如  
訴訟代理人  吳剛魁律師
            吳岳龍律師
            蔣宛如律師
被      告  藍健綸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被告所持有如附表1所示之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200元由被告負擔，並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3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業持如附表1所示之3張本票（以下合稱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行，並經本院以111年度司票字第1263號裁定准予強制執行在案（下稱系爭裁定），然原告爭執系爭本票所擔保之借款，已全數清償完畢，則兩造對於系爭本票債權是否存在，即有爭執而不明確，致原告在法律上地位有不安之狀態，而此種狀態復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參諸前開判決意旨，自應認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是原告自得提起本件確認之訴。
二、被告經合法送達，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緣訴外人即原告之父陳佑榮（以下逕稱陳佑榮）向被告借款新臺幣（下同）600,000元（下稱系爭借款），經原告之授權，以原告名義簽發系爭本票，並以自己之名義另外簽發如附表2所示之3張本票，票面金額共計600,000元，作為向被告借款之擔保。由於陳佑榮資力不佳，被告要求陳佑榮再以原告名義，簽發如附表3所示之本票予被告，以加強擔保。嗣後，陳佑榮果無力清償，被告遂執如附表3所示本票，向鈞院聲請本票裁定（111年度司票字第735號），繼而向原告聲請強制執行，原告遂向被告全數清償系爭借款。詎原告清償後，被告竟再執系爭本票，向鈞院聲請系爭裁定，然系爭本票與如附表3所示之本票，均係擔保系爭借款之同1筆債務，而原告業已全數清償，未積欠被告任何債務，故被告所持有系爭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甚明。爰提起本件確認訴訟等語，並聲明：確認被告所持有之系爭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依債務本旨，向債權人或其他有受領權人為清償，經其受領者，債之關係消滅，民法第309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本票為無因證券，票據債務人固不得以自己與發票人或執票人前手間所存在之抗辯事由，對抗執票人，然發票人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之抗辯事由對抗執票人，則非法所不許，此觀票據法第13條前段反面解釋自明。
　㈡經查，原告主張之上揭事實，有如附表3所示之本票1紙、本院111年度司票字第735號裁定1份、認定原告已全數清償債務而撤銷執行命令，並將如附表3所示之本票返還原告之111年11月29日橋院雲111司執正字第63123號函2份、系爭本票1份及系爭裁定1份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47至60頁），並經本院查核系爭裁定全卷無訛（見本院卷第21頁）。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陳述，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視同自認，本院依上開證據調查結果，堪認原告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從而，兩造既為系爭本票之直接前後手，且系爭本票及如附表3所示之本票，均係擔保系爭借款，則系爭本票之票據債權已因原告全數清償系爭借款而消滅，顯因欠缺原因關係而不存在，是原告訴請確認系爭本票之票據債權對其不存在，核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持有之系爭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91條第3項。本件訴訟費用為裁判費3,200元，確定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金額，並加計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蔡凌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郭力瑋
附表1.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新臺幣）

		提示日即利息起算日

		票據號碼

		發票人



		1.

		107年6月21日

		100,000元

		107年6月22日

		0000000

		陳行如



		2.

		107年6月21日

		100,000元

		107年6月22日

		0000000

		陳行如



		3.

		107年6月21日

		100,000元

		107年6月22日

		0000000

		陳行如







附表2.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新臺幣）

		提示日即利息起算日

		票據號碼

		發票人



		1.

		107年6月21日

		100,000元

		不詳

		0000000

		陳佑榮



		2.

		107年6月21日

		100,000元

		不詳

		0000000

		陳佑榮



		3.

		107年6月21日

		100,000元

		不詳

		0000000

		陳佑榮







附表3.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新臺幣）

		提示日即利息起算日

		票據號碼

		發票人



		1.

		108年5月3日

		600,000元

		不詳

		0000000

		陳行如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橋簡字第841號
原      告  陳行如  
訴訟代理人  吳剛魁律師
            吳岳龍律師
            蔣宛如律師
被      告  藍健綸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被告所持有如附表1所示之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200元由被告負擔，並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3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業持如附表1所示之3張本票（以下合稱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行，並經本院以111年度司票字第1263號裁定准予強制執行在案（下稱系爭裁定），然原告爭執系爭本票所擔保之借款，已全數清償完畢，則兩造對於系爭本票債權是否存在，即有爭執而不明確，致原告在法律上地位有不安之狀態，而此種狀態復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參諸前開判決意旨，自應認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是原告自得提起本件確認之訴。
二、被告經合法送達，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緣訴外人即原告之父陳佑榮（以下逕稱陳佑榮）向被告借款新臺幣（下同）600,000元（下稱系爭借款），經原告之授權，以原告名義簽發系爭本票，並以自己之名義另外簽發如附表2所示之3張本票，票面金額共計600,000元，作為向被告借款之擔保。由於陳佑榮資力不佳，被告要求陳佑榮再以原告名義，簽發如附表3所示之本票予被告，以加強擔保。嗣後，陳佑榮果無力清償，被告遂執如附表3所示本票，向鈞院聲請本票裁定（111年度司票字第735號），繼而向原告聲請強制執行，原告遂向被告全數清償系爭借款。詎原告清償後，被告竟再執系爭本票，向鈞院聲請系爭裁定，然系爭本票與如附表3所示之本票，均係擔保系爭借款之同1筆債務，而原告業已全數清償，未積欠被告任何債務，故被告所持有系爭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甚明。爰提起本件確認訴訟等語，並聲明：確認被告所持有之系爭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依債務本旨，向債權人或其他有受領權人為清償，經其受領者，債之關係消滅，民法第309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本票為無因證券，票據債務人固不得以自己與發票人或執票人前手間所存在之抗辯事由，對抗執票人，然發票人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之抗辯事由對抗執票人，則非法所不許，此觀票據法第13條前段反面解釋自明。
　㈡經查，原告主張之上揭事實，有如附表3所示之本票1紙、本院111年度司票字第735號裁定1份、認定原告已全數清償債務而撤銷執行命令，並將如附表3所示之本票返還原告之111年11月29日橋院雲111司執正字第63123號函2份、系爭本票1份及系爭裁定1份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47至60頁），並經本院查核系爭裁定全卷無訛（見本院卷第21頁）。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陳述，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視同自認，本院依上開證據調查結果，堪認原告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從而，兩造既為系爭本票之直接前後手，且系爭本票及如附表3所示之本票，均係擔保系爭借款，則系爭本票之票據債權已因原告全數清償系爭借款而消滅，顯因欠缺原因關係而不存在，是原告訴請確認系爭本票之票據債權對其不存在，核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持有之系爭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91條第3項。本件訴訟費用為裁判費3,200元，確定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金額，並加計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蔡凌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郭力瑋
附表1.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新臺幣） 提示日即利息起算日 票據號碼 發票人 1. 107年6月21日 100,000元 107年6月22日 0000000 陳行如 2. 107年6月21日 100,000元 107年6月22日 0000000 陳行如 3. 107年6月21日 100,000元 107年6月22日 0000000 陳行如 
附表2.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新臺幣） 提示日即利息起算日 票據號碼 發票人 1. 107年6月21日 100,000元 不詳 0000000 陳佑榮 2. 107年6月21日 100,000元 不詳 0000000 陳佑榮 3. 107年6月21日 100,000元 不詳 0000000 陳佑榮 
附表3.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新臺幣） 提示日即利息起算日 票據號碼 發票人 1. 108年5月3日 600,000元 不詳 0000000 陳行如 



